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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观察R

3 月 22 日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CNNIC）在北京发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

过去一年我国互联网发展呈现出怎样的

特点？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增进民生福祉等

有哪些重要作用？记者进行了采访。

赋能千行百业，激发
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2023 年我国互联网发展稳中有进，在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

任、党委书记刘郁林说，作为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的“记录者”，《报告》以“数”为据、以“数”记

实 ，反 映 我 国 2023 年 经 济 回 升 向 好 的 发 展

态势。

基础资源底座更实。“我国扎实推进互联

网基础资源建设，优化互联网接入环境，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刘郁林说，《报

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 IPv6 地址数

量为 68042 块/32；“ .CN”域名保有量为 2013
万个，连续 9 年稳居世界第一；3 家基础电信

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 23.32 亿户。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业态，网购消费持

续发挥稳增长、促消费作用。2023 年，全国网

上零售额达 15.4 万亿元，连续 11 年稳居全球

第一。”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电商首

席专家李鸣涛表示，2023 年电子商务市场呈

现新的发展特点，用户消费出现新亮点，国货

“潮品”消费、绿色消费、智能产品消费等新的

消费增长点不断形成。

“在网上购买过国货商品的用户，占网络

购物总体用户的比例达 58.3%；在网上购买过

绿色产品的用户，占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

例达 29.7%；购买过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

智能产品的用户，占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

例达 21.8%。”李鸣涛说，网购消费新热点的不

断涌现，反映出我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大潮

流正在加速形成。

“在新型消费的有力拉动下，我国经济回

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刘郁林说。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 据 显 示 ，我 国 人 工 智 能 企 业 数 量 已 超

4400 家。

“国产大模型产品不断涌现，在智能芯

片、开发框架、通用大模型等多个领域实现创

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说，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 2023 年互联网行业最主

要的发展热点，吸引即时通信、搜索引擎、在

线教育、无人驾驶等多个领域的企业积极投

入技术力量进行研发。

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有力促进下，

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不断加

快，互联网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赋能。

增进民生福祉，让更
多人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农村网

民规模达 3.26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788
万人，城乡数字鸿沟加速弥合。

“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纵深推进，

各类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推动农村互联网普

及率稳步增长。”刘郁林说，这体现了我国持

续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更多人共享互

联网发展成果。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公共服务更加便捷与

包容，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持续发展让网民

数字生活更幸福。《报告》指出，网约车、互联

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较 2022 年 12 月分

别增长 9057 万人、5139 万人，增长率分别为

20.7%、14.2%。

用户规模的提升，也与服务水平和技术

的进步相辅相成。国家信息中心原首席信息

师张新红表示，对于网约车而言，为提升出行

服务竞争力，网约车平台积极布局商业化自

动驾驶出租车业务。例如，某自动驾驶出行

服务平台在湖北武汉东西湖区提供跨区通

行、全无人驾驶夜间运营的自动驾驶出行服

务。某平台提供的近 150 个自动驾驶无人化

出行服务站点覆盖了广东深圳多处高频出行

目的地，运营时间涵盖早、晚高峰。“用户激

增、政策引导和优质服务供给，共同助力行业

发展迈入良性成长新阶段。”张新红说。

加快推进电子政务，鼓励各级政府部门

打破信息壁垒、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

腿、信息多跑路，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报告》指出，我国在线政务服务加速覆

盖，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9.73 亿人，同比

增长超 4700 万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基本建成，实名注册用户占网民整体的比例

提升至接近九成。

“数字政府顶层设计更加完善，体系框架

更加成熟完备。”刘郁林说。

助力提质增量，不断
丰富互联网应用场景

《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这其中，我国网络视频

用 户 规 模 达 10.67 亿 人 ，占 网 民 整 体 的

97.7%。新入网的 2480 万网民中，37.8%的人

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网络视频应用。

“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发展环境持

续优化，内容供给不断丰富，推动行业发展

迈上新台阶。”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副秘书长周结表示，具体而言，一是发展环

境持续优化。2023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视听电子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视听电子

产业发展，提振视听电子消费，为网络视频

行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2023
年 8 月以来，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问

题专项治理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二是

内容供给不断丰富。以微短剧为代表的网

络 视 频 内 容 蓬 勃 发 展 ，实 现“ 量 增 质 升 ”。

2023 年微短剧拍摄备案量达 3574 部、97327
集，分别同比增长 9%、28%。网络视频平台

纷纷推出精品扶持计划，鼓励高质量微短剧

创作。

“同时加快出海步伐，推动中华优秀文化

以更加新颖、更具活力的方式走向海外。”周

结说。

除了网络视听领域，“互联网+旅游”也是

近年来文旅事业中快速发展的方面。

《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在线旅

行预订用户规模达 5.09 亿人，同比增长 8629
万人。张新红表示，对于在线旅行预订而言，

智慧酒店、“5G+智慧旅游”等智能化服务提

升 了 游 客 的 出 游 效 率 及 出 游 体 验 。 例 如 ，

2023 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布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小程序智慧开放

等 共 30 个 首 批“5G + 智 慧 旅 游 ”应 用 试 点

项目。

“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信息化、数字化建

设，不断丰富 5G+智慧文旅应用场景，进一步

释放了旅游消费潜力，助力在线旅行预订市

场高质量发展。”张新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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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

互联网激发经济社会向“新”力
本报记者 金 歆

互联网应用场景不断丰
富、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
长、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
进……3月 22日，第 53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发布，显示当前我国互联
网应用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
发展持续赋能，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
发展新质生产力，让更多人共
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张璁）记者 22 日从最高

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日前在基层

调研时表示，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对未成

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

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积极协调推动

专门学校建设，健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加大教育

矫治力度，携手各方坚决遏制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势头。

最高检：对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犯罪
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责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罗珊珊）商务部 22 日发

布《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

首次在全国范围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商务部 3 月 22 日印发 2024 年

第 1 号令，发布《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4 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

施（负面清单）》（2024 年版），自 2024 年 4 月 21 日起施行。

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统一列

出对境外服务提供者以跨境方式（通过跨境交付、境外消

费、自然人移动模式）提供服务的特别管理措施。全国版和

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均涉及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等 11 个门类。其中，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共 71 条，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共 68 条。

“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

施，标志着首次在全国对跨境服务贸易建立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形成了跨境服务贸易梯度开放体系。”商务部服贸司

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首张全国版清单，主要是将过去分

散在各个具体领域的准入措施，以“一张单”的方式归集列

出，同时明确清单之外的领域，按境内外服务及服务提供者

待遇一致原则实施管理，实现了服务贸易管理由正面清单

承诺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有效提升了跨境服务贸易管

理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自贸试验区版清单对自然人职业资格、专业服务、金

融、文化等领域进一步作出开放安排：

一是放宽职业资格考试限制，清单采取了更加开放的

人才政策，取消了境外个人参加注册城乡规划师、房地产估

价师、拍卖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兽医、注册监理工程师

等 6 类职业资格考试的限制；

二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此前已经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试点了一些开放举措，这次将相关开放举措进一步扩大

到自贸试验区，例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个人依法申请开

立证券账户和期货账户，允许境外个人申请从事证券投资

咨询和期货交易咨询业务；

三是扩大专业服务业对外开放，清单取消了在中国境

外设立的经营主体以及境外个人从事报关业务的限制；

四是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清单放宽了中外合作制

作的电视剧主创人员的中方人员比例限制，将中方人员的

比例从原来的不少于 1/3 放宽至不少于 1/4。

这位负责人表示，主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统一管理跨

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将为下一步更好对接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奠定基础。这是我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重大改

革，也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充分显示了

中国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和方向，也将为全球服

务贸易开放创新合作提供新的机遇。

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首次发布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 （记者刘志强）22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关于支持广州南沙放

宽市场准入与加强监管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南沙

意见》）的有关情况。

按照《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

方案》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并会同商务部、市场

监管总局制定了《南沙意见》，并于 2023 年 12 月印发实施。

“出台实施《南沙意见》，有利于充分发挥南沙乃至粤

港澳大湾区市场条件较好、要素资源汇聚等优势，持续优

化新业态新领域准入环境，更大力度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更好营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率先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经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

秘书长肖渭明在会上详细介绍了《南沙意见》部署的 15 条

改革举措。

据 介 绍 ，11 条 为 放 宽 市 场 准 入 政 策 措 施 ，主 要 有 两

类。一类是谋划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从国家层面体系性统

筹设计的重点改革任务。比如围绕加快建设高水平对外开

放门户和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提出参与制定并推动实

施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技术标准，构建国际领先的工业

机器人、智能设备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并开展国际检测认

证服务等。

另一类是发挥南沙既有领域优势，加快推进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改革举措。比如，开展无人设备产业

化应用、建设大湾区无人体系产业孵化基地、建立深海领域

全球前沿科学研究协同机制等。又如发挥广州外国驻穗领

事馆集聚优势，谋划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

有效激励优势创新产业资源汇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地和对外服务窗口。

另外 4 条为优化监管的具体措施，持续营造公开透明

可预期的市场环境，特别是要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准入环境，

激发更多潜力活力。

肖渭明表示，《南沙意见》为此提出要从全链条、跨部

门、重点领域等方面着手，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觉、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多元协同格局，努力打造更加灵活

高效的市场准入监管模式，为在全国层面完善与市场准入

制度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探索经验。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意见

广州南沙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监管体制改革

本版责编：纪雅林 张伟昊 邓剑洋

近日，位于广东珠海的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工程建设整体完工，进

入竣工验收阶段。

据悉，该项目占地面积 4.0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4.04 万平方

米，将成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文化新地标。图为 3 月 22 日拍摄

的横琴文化艺术中心。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横琴文化艺术中心工程建设整体完工

本报北京 3 月 22 日电

（记者金歆）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 22 日公布《促进和

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

规 定 明 确 了 重 要 数 据 出 境

安全评估申报标准，明确了

免 予 申 报 数 据 出 境 安 全 评

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

证的数据出境活动条件，设

立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负 面 清

单制度。

国 家 互 联 网 信 息 办 公

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数据跨

境流动已经成为全球资金、

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资

源 要 素 交 换 、共 享 的 基 础 。

为 了 促 进 数 据 依 法 有 序 自

由 流 动 ，激 发 数 据 要 素 价

值 ，扩 大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

规定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

人 信 息 保 护 认 证 等 数 据 出

境制度作出优化调整。

规定提出，数据处理者

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识别、申

报 重 要 数 据 。 未 被 相 关 部

门、地区告知或者公开发布

为重要数据的，数据处理者

不 需 要 作 为 重 要 数 据 申 报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规 定 明 确 了 应 当 申 报

数 据 出 境 安 全 评 估 的 两 类

数据出境活动条件：一是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或者重要数据；二是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

者以外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

或者自当年 1 月 1 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或者

1 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

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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